关于2011年青岛市考录公务员资格审查有关问题的说明
1.进入资格审查范围人员笔试准考证、《青岛市机关录用公务员报名登记表》、《报考公务员诚信承诺书》丢失（或未打印）的，请于5月27日工作时间本人携带身份证及相关情况说明到青岛市考试中心（贵州路69号）现场打印。

2.已签约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除出具规定的资格审查材料外，还须出具签约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3.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工作单位不一致的，应出具与原单位解约的证明材料和现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及同意报考证明.
4.与报名时单位已解约，且目前无工作单位的，应出具原单位解约证明材料、失业证（或本人档案代理部门出具的无业证明）；

5.本人与报名登记表上填写工作单位之间属临时用工，且现已辞职的，应出具失业证或本人档案代理部门出具的无业证明；

6.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可不用提供户口薄，专科学历的须提供山东省内常住户口或山东生源证明；

